
　 　 我国协调国际平行诉讼的立场与方法
———民事诉讼法第 281 条之体系解读

黄 志 慧
 ∗

内容提要: 先受理法院规则作为协调国际平行诉讼的方法, 在两大法系国家的适用模

式不同。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281 条针对国际平行诉讼确立的先受理法院规则之中国模

式, 虽展现了我国在民事管辖权跨国分配中适度礼让外国法院的合作立场, 但由于忽

视其适用场域的转换, 导致先受理法院规则理论上蕴含的协调国际平行诉讼之优势难

以发挥。 为克服法律僵化而对先受理法院规则设置的逃避条款, 既忽视了我国涉外民

事诉讼规范体系自身蕴含的矫正作用, 也模糊了先受理法院规则与不方便法院原则的

关系。 鉴于国际民事诉讼中 “先受案法院” 与 “适当法院” 的关联性, 不方便法院

原则可以替代先受理法院规则协调国际平行诉讼的功能。 国际平行诉讼的规制存在国

内法与多边机制之方法差异。 多边机制规定的先受理法院规则, 可为我国协调国际平

行诉讼提供跨国司法合作路径。 对于多边机制规制外的国际平行诉讼, 我国更宜依据

国内法规定的不方便法院原则予以规制。 国际平行诉讼的有效规制, 最终取决于各国

间司法互信的累积和提升。 参与相关条约的磋商及善意履行条约义务, 并积极适用国

内法规定的不方便法院原则确定管辖案件之 “适当法院” , 应是我国协调国际平行诉

讼的基本立场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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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全球化时代国际民事管辖依据的多元化及其跨国分布, 为国际平行诉讼的产生提供了天然

土壤。 而且, 不少国家基于保护自身利益之需扩张本国国际民事管辖权的实践, 为当事人挑选

法院提供便利的同时, 也使得规制国家间的平行诉讼成为国际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 放任国际

平行诉讼, 不仅诱使当事人滥用诉权, 也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及当事人诉讼成本的飚升, 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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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产生判决冲突的风险。
 

〔 1 〕
 

尽管国际社会尚无协调国际民事管辖权冲突的全球性多边机制,
但包括我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均秉持应对国际平行诉讼予以适当规制的基本立场。

 

〔 2 〕
 

依据

2023 年民事诉讼法第 280 条及第 302 条的规定, 我国原则上对国际平行诉讼予以容忍, 但在

上述条文规范的范围内人民法院可基于自由裁量权中止诉讼。 同时, 民事诉讼法第 281 条和

第 282 条准许人民法院在特定情形下依先受理法院规则和不方便法院原则礼让外国法院的管

辖权。 上述表明, 我国国际私法体系受全球化影响, 涉外民事诉讼管辖体系在维护国家主权的

同时, 亦注重国际协调。
 

〔 3 〕

　 　 相较于不方便法院原则, 先受理法院规则作为一种协调国际平行诉讼的方法, 被两大法系

国家接受的历史并不长。
 

〔 4 〕
 

欧洲大陆法系国家在 20 世纪后半叶将解决国内平行诉讼的先受

理法院规则类推适用于国际平行诉讼, 并授予本国法院向先受案外国法院让渡管辖权的自由裁

量权。 而且, 先受理法院规则在协调国际平行诉讼问题上占据主导地位, 以至于欧共体 1968
年 《布鲁塞尔公约》 的官方解释报告并未说明其采纳该规则的正当性。

 

〔 5 〕
 

普通法系国家则直

至 20 世纪 60 年代才将外国法院先受案的事实作为本国法院礼让管辖权的一项因素予以考

虑。
 

〔 6 〕
 

与欧洲大陆法系国家不同的是, 普通法系国家对国际平行诉讼的规制持相对消极态

度, 通常不禁止当事人在多个法域就同一事项同时进行诉讼,
 

〔 7 〕
 

但基于司法经济的考虑, 法

院享有中止或撤销诉讼的自由裁量权。
 

〔 8 〕
 

在普通法系国家, 国际平行诉讼中外国法院先受案

的事实, 很少被作为一个独立问题, 而是不方便法院原则适用中确定管辖案件之 “ 适当法院”
的考量因素之一。

 

〔 9 〕
 

也因如此, 《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 将先受理法院规则定性为不方便

法院原则适用中的一个子问题。
 

〔10〕
 

与之类似, 英国法院将其作为不方便法院原则适用的一个

子类别。
 

〔11〕
 

可以认为, 先受理法院规则存在大陆法系国家适用模式与普通法系国家适用模式

之别。
　 　 民事诉讼法第 281 条针对国际平行诉讼规定的先受理法院规则, 在大致遵循大陆法系国家

适用模式的同时, 也在一定程度上受普通法系国家适用模式的影响而设置逃避条款, 可谓先受

理法院规则的中国模式。 该模式虽尽力展现其致力于提升国际司法合作的基本立场, 并试图发

挥现先受理法院规则在理论上蕴含的协调国际平行诉讼之优势, 但该规则引发的诸多争议亟待

厘清: 一是与适用于国内平行诉讼的民事诉讼法第 36 条不同, 第 281 条规定的先受理法院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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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由国内平行诉讼到国际平行诉讼的适用场域之转换, 是否导致人民法院适用该规则协调国际

平行诉讼难以产生预期效果; 二是第 281 条第 1 款为克服先受理法院规则的大陆法系国家适用

模式之僵化而设置的逃避条款, 能否妥善发挥其矫正作用; 三是鉴于普通法系国家适用模式中

“先受案法院” 与 “适当法院” 的关联性, 加之第 281 条第 1 款第 2 项将 “人民法院审理明显

更为方便” 作为先受理法院规则适用的例外, 在我国规制国际平行诉讼的规范体系中, 第 282
条规定的不方便法院原则可否替代先受理法院规则的功能; 四是鉴于多边机制普遍采纳先受理

法院规则而非不方便法院原则协调国际平行诉讼, 对国际平行诉讼的规制是否存在国内法与多

边机制之方法差异, 特别是我国对先受理法院规则与不方便法院原则的适用, 应否存在国内法

与多边机制的路径区分。
　 　 对上述问题的澄清, 不仅涉及一国国际民事管辖权规范体系实施的协调, 也牵涉国内法与

条约规制国际平行诉讼方法的差异。 因此, 本文致力于回应上述争议, 并以此为我国协调国际

平行诉讼的立场与方法提供一孔之见。

二、 先受理法院规则适用场域的转换

　 　 将解决国内平行诉讼的先受理法院规则类推适用于国际平行诉讼, 首先需要辨识该规则面

临的特殊适用情境以及由此引发的实践困境。
　 　 (一) 国际平行诉讼中先受理法院规则的适用情境

　 　 大陆法系国家推崇的先受理法院规则, 依法院的受案时间顺序确立管辖权的优先性。 该做

法是将先受理法院规则在一国单一法律体系中的适用逻辑, 类推适用于由不同主权国家构成的

多元法律体系, 并进一步假定各国将基于礼让相互适用相同意义的先受理法院规则。 相较于积

极争夺国际民事管辖权的禁诉令, 先受理法院规则的适用是基于国际合作立场让渡本国法院的

管辖权, 不会产生诸如 “禁诉令战争” 等加剧国际民事管辖权冲突的风险, 被认为是在国际

民事诉讼中避免出现失序后果的 “ 最佳手段” 。
 

〔12〕
 

然而, 与适用于国内平行诉讼不同的是,
国际平行诉讼中先受理法院规则的适用具有特殊情境。
　 　 其一, 国际平行诉讼中先受理法院规则的适用牵涉各国法律体系的多元性。 在国内平行诉

讼中, 相关案件适用的实体法和程序法通常是相同的, 使得不同法院的裁判结果和当事人程序

利益的分配不会存在实质性差异。 但在国际平行诉讼中, 不同国家法院针对相关案件适用的实

体法和程序法可能存在明显差别, 进而产生当事人基于自身利益挑选法院的风险。 实践中, 当

事人挑选的最先受案法院甚至可能是一个与案件联系甚微的法院。 这不仅会阻碍民事管辖权的

跨国有序分配, 亦导致由先受案法院作出的判决因管辖权适格性的缺失, 而难以在后受案法院

所在国获得承认与执行。
　 　 其二, 国际平行诉讼中先受理法院规则适用的自由裁量性。 在国内平行诉讼中, 一国在国

内法层面完全能够确保先受理法院规则平等适用于本国所有不同地域的法院。 而在国际平行诉

讼中, 若缺乏规定先受理法院规则的条约作为制度性约束, 各国法院适用先受理法院规则时是

否作出中止本国诉讼的决定, 完全是一种基于国际礼让的自由裁量行为。
 

〔13〕
 

这不仅导致先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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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 1〕 , McLachlan 文, 第 272 页。
同上。



理法院规则适用的任意性, 也减损了该规则协调国际平行诉讼的实效。 学界论及的欧盟国际私

法中先受理法院规则适用的有效性, 乃缘于其成员国负担的多边机制义务, 但亦不可与国内法

中先受理法院规则的适用相提并论。
　 　 其三, 国际平行诉讼中的先受理法院规则潜藏了多重适用条件。 在国内平行诉讼中, 不同

法院对案件管辖权的确立及平行诉讼的认定乃至相关判决的执行, 通常建立在统一的国内法规

范之基础上。 与之不同, 国际平行诉讼中先受理法院规则的实效仰赖多重条件的同时成就: 一

是先受案法院能够迅速对其是否享有管辖权作出判断, 以避免侵害当事人享有的公正审判权。
二是先受案法院具备有效评估自身是否为审理案件的适当法院以及认定相关当事人是否存在滥诉

的能力。 特别是, 能够有效规制当事人通过提起否定性宣告之诉 ( a
 

negative
 

declaration
 

lawsuit)
拖延诉讼的行为。

 

〔14〕
 

三是后受案法院能够准确认定其受理的诉讼与先受案法院受理的诉讼属

于相同当事人基于相同诉因在不同国家法院提起的国际平行诉讼,
 

〔15〕
 

并能够以本国法院受案

时间在后为据中止诉讼。
 

〔16〕
 

上述确保先受理法院规则有效运行的严苛条件, 不仅加剧了该规

则适用结果的不确定性, 也使其很难成为一种各国通用的协调国际平行诉讼之普遍性方法。
 

〔17〕

　 　 (二) 国际平行诉讼中先受理法院规则的适用困境

　 　 仅从理论上说, 采用先受理法院规则协调国际平行诉讼, 有其自身优势: 一是实现效率利

益的要求。 先受理法院规则直接以相关法院的受案时间为据解决国际平行诉讼, 符合法律明确

性和确定性的要求, 有助于降低争议解决的成本。 而且, 相较于牵涉复杂利益分析的不方便法

院原则和禁诉令, 先受理法院规则在实践层面更具可操作性,
 

〔18〕
 

也便于相关法院迅速判断案

件的管辖权。 二是保护首先提起诉讼的当事人的正当期望利益。 先受理法院规则客观上有助于

促使当事人积极行使诉权。
 

〔19〕
 

基于对首先提起诉讼的当事人诉权之保护, 一旦诉讼程序在先

受案法院开启, 则其不应受到其他当事人行为的干扰。 尤其是, 在先受案法院的判决能够在后

受案法院获得承认与执行的情形, 后受案法院不干预先受案法院之管辖权的做法, 更符合首先

起诉的当事人的正当预期。 三是保障国际协调利益的实现。 先受理法院规则与既判力原则密切

相关, 有助于避免产生相互冲突的判决, 进而达成各国解决国际平行诉讼的体系协调之目

标。
 

〔20〕
 

如果各国均采用先受理法院规则, 并赋予先受案法院之管辖权以优先性, 无疑有助于

在国家间形成解决国际平行诉讼的一致方法。 但上述优势仅为理论推演, 对于先受理法院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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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性宣告之诉是指, 一方当事人请求法院确认其与另一方当事人之间不存在某种法律关系, 或确认对另一方当

事人不承担法律义务。 例如, 卖方在法国法院起诉请求强制履行合同, 买方在意大利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双方之间

不存在合同关系, 后者即为否定性宣告之诉。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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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ial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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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 01,
 

papas. 118-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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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场域之转换引发的相关适用情境变化, 我国学界的关注明显不足。
 

〔21〕
 

这不免遮蔽了先受

理法院规则规制国际平行诉讼的局限性。
　 　 其一, 先受理法院规则引发的 “鱼雷诉讼” 减损了其解决国际平行诉讼的效率。

 

〔22〕
 

鉴于

不同国家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巨大差异, 预见可能在他国法院败诉的当事人可以在诉讼程序存在

严重拖延的一国法院抢先提起否定性宣告之诉, 并借此在较长时间内使债权人提起的诉讼陷于

停滞。 特别是, 如果否定性宣告之诉的原告在一个与案件联系甚微的法院提起诉讼, 更会人为

加剧国际民事管辖权的冲突。 加之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实践中对国际平行诉讼中的 “ 相同当事

人” 进行扩张解释, 更易导致当事人滥用否定性宣告之诉。
 

〔23〕
 

正因如此, 先受理法院规则被

学者认为是一种鼓励当事人滥诉的方案。
 

〔24〕
 

在否定性宣告之诉被当作挑选法院之手段的情况

下, 严格的先受理法院规则的适用很大程度上是诱使当事人诉讼, 而非鼓励其诉前和解。 适用

于国际平行诉讼的先受理法院规则甚至被认为是一种单一的 “ 速度规则” , 并可能为提升效率

利益而牺牲公正利益。
 

〔25〕
 

在缺乏统一各国国际民事管辖权之条约的情况下, 先受理法院规则协

调国际平行诉讼的实际效果会被进一步扭曲, 并导致该规则成为 “挑选法院者的特许状” 。
 

〔26〕

　 　 其二, 先受理法院规则缺乏保护首先提起诉讼当事人之正当期望利益的制度性基础。 一般

而言, 相对于后受案法院, 若先受案法院的诉讼程序已先行推进, 出于提升诉讼效率和节约司

法资源之目的, 先受理法院规则的适用具有一定的正当性。 而且, 先受理法院规则赋予先受案

法院管辖权优先性的立场, 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先受案法院与案件存在实际联系的基础上, 并

能够借此确保先受案法院作出之判决不会因管辖权的适格性问题无法在后受案法院所属国获得

承认与执行。 但是, 在缺乏条约对先受案法院管辖权的行使予以约束且不少国家扩张本国国际

民事管辖权的情势下, 实难保证先受案法院总是与案件存在实际联系。 在各国间尚未就直接司

法管辖权的协调达成共识, 且国家之间尚未缔结或共同参加有关判决承认与执行之条约的情形

下, 保护首先提起诉讼的当事人的正当期望利益, 无疑缺乏确保其实现的制度性基础。
　 　 其三, 先受理法院规则难以确保判决国际协调利益的实现。 先受理法院规则扩展适用于国

际平行诉讼, 与一国承认他国司法程序的法律效力密切相关。 这也是以瑞士为代表的一些国家

将预期承认规则作为先受理法院规则适用条件的原因。
 

〔27〕
 

该条件已成为大陆法系国家适用先

受理法院规则的一项既定原则。
 

〔28〕
 

这也意味着先受理法院规则的有效性, 取决于相关判决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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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际私法与民事诉讼法学者均支持在国内法中采用先受理法院规则作为规制国际平行诉讼的方法。 参见中国

国际私法学会: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 , 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14 页; 江伟等: 《 〈 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 修改建议稿 ( 第三稿) 及立法理由》 ,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336 页。
“ 鱼雷诉讼” 是指一方当事方利用先受理法院规则, 到诉讼程序特别漫长的国家抢先提起诉讼, 从而达到拖延另

一方当事人以其为被告的诉讼的目的。 关于 “ 鱼雷诉讼” 相关判例的讨论, 参见前引 〔 19〕 , 黄志慧文, 第 143
页以下。
例如, 依据欧洲法院的解释, 对 “ 相同当事方” 并非要求绝对的同一性, 其检验标准是当事人的法律利益是否

相同或者当事人的法律利益是否具有不可分割性。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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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urances
 

SA
 

v. Consolidated
 

Metallurgical
 

Industries,
 

Case
 

C- 351 / 96,
 

[ 1998]
 

ECR
 

I- 3075,
 

para. 19.
参见前引 〔 1〕 , McLachlan 文, 第 288 页。
参见徐卉: 《 涉外民商事诉讼管辖权冲突研究》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117 页。
See

 

P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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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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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nus,
 

Brussels
 

I
 

Regulation,
 

Sellier
 

European
 

Law
 

Publishers,
 

2007,
 

p. 294.
参见瑞士 1987 年 12 月 18 日 《 关于国际私法的联邦法》 ( 2022 年 7 月 1 日修订文本) 第 9 条第 1 款, 载邹国勇

译注: 《 外国单行国际私法立法选译》 ,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22 年版, 第 65 页。
瑞士、 奥地利、 比利时、 塞浦路斯、 爱沙尼亚、 法国、 意大利、 斯洛文尼亚、 西班牙、 瑞典等诸多欧洲国家均是

如此。 参见前引 〔 1〕 , McLachlan 文, 第 285 页。



够得到承认与执行。
 

〔29〕
 

对于规定统一民商事管辖权及判决承认与执行规则的双重公约, 则不

必作此要求, 因为此类公约既确保了缔约国法院对案件管辖权行使的适当性, 也保证了彼此基

于统一管辖权规则所作判决的跨国流动。 然而, 一国法院判断外国法院能够在合理期限内作出

一项可以在本国法院获得承认与执行的判决, 显然是一种主观预测。 特别是, 在外国法院诉讼

程序尚未终结且判决内容亦不确定的情况下, 实难预判外国判决在本国的最终效力。
 

〔30〕
 

也因

如此, 在民事诉讼法修正征求意见过程中, 多数法官认为 “ 外国判决预期承认理论” 不符合

我国司法实际。
 

〔31〕
 

这促使立法者最终未将判决预期承认要求作为我国先受理法院规则的适用

条件之一, 但同时也为相关判决的实效性增添了不确定性。
　 　 本质上, 先受理法院规则蕴含的协调国际平行诉讼之优势的实现, 不仅要借助多边机制为

国内法院确立礼让先受案外国法院管辖权的强制性义务, 也依赖其设定的统一管辖权规则以及

确保判决自由流动之法律机制的有效运作。

三、 先受理法院规则之逃避条款的矫正作用

　 　 为回应先受理法院规则适用场域的转换, 与民事诉讼法第 36 条针对重复型国内平行诉讼

规定的先受理法院规则不同, 第 281 条为适用于国际平行诉讼的先受理法院规则增设逃避条

款, 试图矫正该规则的僵化。 针对该逃避条款设置的不同情形, 需要分别检视其矫正先受理法

院规则适用僵化之作用。
　 　 (一) 无需设置的逃避条款

　 　 1. 选择人民法院的涉外管辖协议之例外

　 　 民事诉讼法第 281 条第 1 款第 1 项将 “ 当事人协议选择人民法院管辖” 作为人民法院不

对先受案外国法院礼让管辖权的例外情形之一。 比较法上, 为避免欧洲法院僵化解释 《 布鲁

塞尔公约》 第 21 条规定的先受理法院规则而导致的 “鱼雷诉讼” 问题,
 

〔32〕
 

2012 年 《 布鲁塞

尔条例Ⅰ (重订) 》 序言第 22 段及第 31 条第 2 款明确将成员国依据排他性管辖协议确立的管

辖权, 优先于先受案的其他成员国法院之管辖权。 而且, 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成员国法院在决定

该管辖协议的效力问题上享有优先权。 欧盟立法者之所以强化当事人之间排他性管辖协议的效

力, 并将之作为先受理法院规则适用的例外, 目的是避免当事人滥用诉讼策略, 尤其是通过否

定性宣告之诉的方式拖延诉讼。 就欧盟多边机制下运行的先受理法院规则来看, 因成员国存在

承认先受案法院管辖权具有优先性的义务, 故必须借助欧盟立法规则赋予协议管辖优先适用的

地位。 但就我国而言, 并无类似欧盟成员国确保欧盟国际私法规则统一适用的负担, 自然也就

不会如欧盟实践那般具有法律适用僵化的弊端。
　 　 实际上, 涉外协议管辖制度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同时, 也蕴含解决国际平行诉讼的功

能。 在当事人达成选择人民法院之管辖协议的情形, 无论是出于保障人民法院国际民事管辖权

的考量, 还是基于保护当事人正当预期并高效解决国际平行诉讼的目的, 均应将涉外协议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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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 5〕 , Schlosser 文, 第 81 页。
参见吴一鸣: 《 国际诉讼竞合之法律规制模式: 效益分析与选择》 , 《 环球法律评论》 2009 年第 2 期, 第 140 页。
参见沈红雨、 郭载宇: 《 〈 民事诉讼法〉 涉外编修改条款之述评与解读》 , 《 中国法律评论》 2023 年第 6 期,
第 76 页。
C- 116

 

/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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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sser
 

Gm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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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l,
 

[ 2003]
 

ECR
 

I- 14693,
 

paras. 48- 49.



权优先于先受案外国法院的管辖权。 支持人民法院在实践中采取上述立场的正当性在于, 涉外

管辖协议是双方当事人关于争议解决方式的合意, 协议管辖权理应优先于先受案外国法院所属

国法律规定之法定管辖权。 如此方能充分彰显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和保护, 也才能充分发

挥涉外管辖协议蕴含的避免国际民事管辖权冲突的功能。 由于民事诉讼法第 277 条已确立当事

人选择人民法院的涉外协议管辖制度, 故就我国涉外民事管辖权规范体系的适用逻辑而言,
第 281 条第 1 款第 1 项将涉外协议管辖作为先受理法院规则的例外, 并无必要。
　 　 当然, 为保障涉外协议管辖对先受理法院规则僵化的矫正作用, 需进一步明确如下问题:
一是涉外管辖协议实质效力的准据法。 实践中, 人民法院通常将涉外管辖协议的效力作为程序

问题, 并径直适用法院地法认定其实质效力。
 

〔33〕
 

鉴于涉外管辖协议的合同性质在两大法系国

家得到普遍接受,
 

〔34〕
 

故应首先依当事人选择的法律决定此类协议的实质效力。 尽管有学者认

为, 在确定涉外管辖协议的实质效力问题时, 不应优先考虑该管辖协议指定法院所属国法

律,
 

〔35〕
 

但在当事人未选法的情形下, 从妥善协调国际平行诉讼出发, 为确保任何受案法院对

涉外管辖协议实质效力认定的一致性, 适用该管辖协议指定法院所属国法律的做法更为妥当。
正因如此, 以海牙 《选择法院协议公约》 第 5 条为代表的立法例均强调, 应由排他性管辖协

议指定的法院地国法律决定此种协议的实质效力问题。
 

〔36〕
 

这种做法也被学者视为一种有益的

解决方法。
 

〔37〕
 

因此, 在当事人选择人民法院的情形下, 若其未选择涉外管辖协议的准据法,
则应依中国法认定该协议的实质效力。 二是涉外管辖协议排他性之认定。 一般认为, 非排他性

涉外管辖协议并不具有排除他国法院管辖权的作用, 此类管辖协议指定一国法院的管辖权仅是

任意性的。
 

〔38〕
 

鉴于非排他性管辖协议是在充分尊重当事人处分权的基础上向多个国家法院授

予管辖权, 管辖权最终还需根据其他限制性条件判定,
 

〔39〕
 

因此, 基于有效解决国际平行诉讼

的考量, 应要求第 281 条第 1 款第 1 项规定的涉外管辖协议具有排他性。 这种理解也与第 280
条将当事人选择外国法院的排他性管辖协议作为特定情形下解决国际平行诉讼的一种方法之立

场相一致。 基于排他性管辖协议蕴含的有效解决国际平行诉讼的功能, 实践中应遵循最高人民

法院认定排他性涉外管辖协议的既有实践, 即除当事人另有明确约定外, 应将当事人选择人民

法院的管辖协议认定为排他性管辖协议。
 

〔40〕
 

这种做法也有助于尽可能通过涉外协议管辖制度

避免各国管辖权的竞合与冲突。
 

〔41〕

　 　 2. 我国涉外专属管辖之例外

　 　 除涉外协议管辖外, 第 281 条第 1 款第 1 项亦将 “ 纠纷属于人民法院专属管辖” 作为我

国不对先受案外国法院礼让本国管辖权的例外情形之一。 专属管辖作为涉外民事管辖权中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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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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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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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仁山: 《 我国批准 〈 选择法院协议公约〉 的问题与对策》 , 《 法学研究》 2018 年第 4 期, 第 191 页以下。
参见王瑞贺主编: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释义》 , 法律出版社 2023 年版, 第 520 页。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如果管辖权协议中出现了明确的 “ 非排他性” 字样, 则该协议不可排除其他法院的管辖权。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 2001) 民四终字第 12 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前引 〔 31〕 , 沈红雨等文, 第 75 页。



性原则的例外, 不仅应具备以受案法院与案件存在密切联系为依据的私法性法理基础支撑, 也

需要在公共利益的加持下才能主张这种专属管辖权的排他性。
 

〔42〕
 

除针对在我国领域内履行的

三类外商投资合同发生的纠纷,
 

〔43〕
 

民事诉讼法第 279 条针对在我国领域内设立的法人或其他

组织的设立、 解散、 清算和该法人或其他组织作出的决议的效力等纠纷, 以及与在我国领域内

审查授予的知识产权的有效性有关的纠纷设置的涉外专属管辖权, 因符合上述法理基础和相关

规范目的而得到普遍赞同。
 

〔44〕

　 　 就我国涉外民事管辖权规范体系中不同类别管辖权的效力位阶而言, 涉外专属管辖权无疑

居于最优先地位。 基于维护国家主权和保护本国公共利益之需, 我国涉外专属管辖权不仅应优

先于外国法院基于属地或属人联系建立的特别管辖权, 也应优先于当事人订立的选择外国法院

的协议管辖权。 欧洲法院的实践也表明, 即便是 《布鲁塞尔公约》 中先受理法院规则的适用,
也应让位于该条例规定的专属管辖权。

 

〔45〕
 

学界对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管辖权项目草案 ( 以下简

称 “管辖权项目草案” )
 

〔46〕
 

中涉外专属管辖效力位阶的理解, 亦是如此。
 

〔47〕
 

因此, 基于我

国设立涉外专属管辖权的立法意旨和规范目的, 第 281 条亦无必要将系属人民法院专属管辖的

事项, 作为先受理法院规则的例外情形。 从涉外专属管辖权在我国国际民事管辖权体系中的效

力位阶而言, 人民法院必然会无视外国法院先受案的事实而保障本国涉外专属管辖权的优先

行使。
　 　 以上说明, 即便民事诉讼法未规定上述逃避条款, 亦不影响涉外协议管辖和专属管辖在我

国国际民事管辖权规范体系中适用的优先性及其对先受理法院规则的矫正作用。
　 　 (二) 引发争议的逃避条款

　 　 第 281 条第 1 款第 2 项将 “ 由人民法院审理明显更为方便” 作为我国不对先受案外国法

院予以礼让的例外情形之一。 但是, 该逃避条款的设置既无助于发挥先受理法院规则的最大优

势, 也加剧了该规则作为一种协调国际平行诉讼方法的适用复杂性, 原因如下:
　 　 一是该逃避条款的设置减损了先受理法院规则的最大优势, 即协调国际平行诉讼的简便性

和明确性。 相较于判断本国与外国法院受案时间的先后顺序, 要求人民法院比较并认定自身与

先受案外国法院审理案件的方便性, 需要其对相关案件的当事人及事实因素进行综合权衡, 不

免在管辖权的确立阶段加重了法官的司法任务。 因此, 该逃避条款尽管增加了法律适用的灵活

性, 无疑也极大地削弱了先受理法院规则的最显著优势, 存在削足适履之嫌。
　 　 二是该逃避条款的设置可能导致先受案外国法院产生人民法院有意扩张本国司法管辖权的

疑虑。 立法者认为, 若诉讼与我国联系更密切、 证据在我国更可获得、 判决在我国更可执行等

因素使得由人民法院审理明显更方便时, 不应中止诉讼而应继续审理。
 

〔48〕
 

虽然证据的可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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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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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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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向在胜: 《 中国涉外民事专属管辖权的法理检视与规则重构》 , 《 法商研究》 2023 年第 1 期, 第 54 页以下。
关于对三类外商投资合同设置专属管辖的批评, 参见何其生: 《 比较法视野下的国际民事诉讼》 , 高等教育出版

社 2015 年版, 第 128 页以下; 上引向在胜文, 第 53 页。
参见黄薇主编: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释义》 ,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3 年版, 第 62 页以下。
See

 

C- 351 / 89,
 

Overseas
 

Union
 

Insurance
 

v. New
 

Hampshire
 

Insurance,
 

[ 1991]
 

ECR
 

I- 3351,
 

para. 26.
海牙管辖权项目是海牙国际私法会议拟就国际民商事案件中法院的直接管辖权问题达成一项国际法律文书而开展

的活动的统称。 关于管辖权项目草案的起源和晚近发展, 参见何其生: 《 海牙管辖权项目的困境与转变》 , 《 武大

国际法评论》 2022 年第 2 期, 第 36 页以下。
See

 

Matthias
 

Lehmann,
 

Incremental
 

International
 

Law-making:
 

The
 

Hague
 

Jurisdiction
 

Project
 

in
 

Context,
 

19
 

( 1)
 

Journal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25,
 

36
 

( 2023) .
参见前引 〔 44〕 , 黄薇主编书, 第 70 页。



性、 判决的可执行性等因素可能相对易于认定, 但就诉讼与我国联系是否更为密切的判断标准

而言, 是仅限于事实联系抑或包括利益联系, 仍存在不确定性。 参考司法者对民事诉讼法

第 276 条第 2 款规定的 “适当联系” 国际民事管辖权之解读, 此种联系不仅包括纠纷与我国

具有的客观的事实性联系因素, 也包括对我国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的维护等主观性的重要考

量因素。
 

〔49〕
 

而且, 在国际平行诉讼中对管辖案件之 “方便法院” 的判断上, 人民法院会主张

其审理案件 “不存在重大困难” , 而非立足于相关事实联系分析或比较本国法院与外国法院管

辖案件的便利性。
 

〔50〕
 

由此观之, 实践中人民法院基于自由裁量权对案件与我国联系密切性的

判断, 可能加剧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 并易使先受案外国法院产生人民法院有意扩张司法管辖

权的误解。
　 　 三是该逃避条款的设置模糊了先受理法院规则与不方便法院原则在协调国际平行诉讼方面

的关系。 依据该逃避条款, 当人民法院是审理案件 “ 明显更为方便” 的法院时, 外国法院先

受案的事实需让位于诉讼推进之效率。 此时, 存在先受案外国法院的事实, 仅为确定案件

“明显更为方便” 的管辖法院的一个考量因素。 该做法似乎遵循了前述普通法系国家的适用模

式。 而且, 实践中对于案件 “由人民法院审理明显更为方便” 的判断, 仍需借助不方便法院

原则适用中关于 “方便法院” 乃至 “ 适当法院” 的认定标准。 在此情势下, 该逃避条款的设

置, 存在模糊先受理法院规则与不方便法院原则作为解决国际平行诉讼两种不同方法之界限的

弊端。
　 　 (三) 可予填补的逃避条款

　 　 第 281 条第 2 款将 “外国法院未采取必要措施审理案件, 或者未在合理期限内审结” , 作

为人民法院应依当事人申请恢复诉讼的例外情形之一。 将外国法院存在诉讼拖延作为先受理法

院规则适用的逃避条款, 原因有二: 一是规制当事人基于拖延诉讼之目的而提起 “ 鱼雷诉

讼” , 特别是防止一方当事人抢先在诉讼程序存在拖延的一国法院提起否定性宣告之诉, 以此

妨碍另一方当事人在他国法院实体性诉求的有效实现。 二是保护当事人享有的公正审判权。 如

果先受案外国法院的诉讼程序存在拖延, 无法在合理期限内作出判决, 则不免损害当事人享有的

公正审判权。 欧洲学者认为, 如果在特定案件中先受案法院出现诉讼程序过度拖延的情况, 后受

案法院可直接适用 《欧洲人权公约》 第 6 条第 1 款的规定, 保护当事人在合理时间内获得判决的

权利。
 

〔51〕
 

1999 年海牙 《民商事案件管辖权及判决承认与执行的公约 (草案) 》 第 21 条第 3 款

同样将先受案法院未在合理时间内作出判决的情形, 作为先受理法院规则适用的例外情形。
 

〔52〕

　 　 实际上, 两大法系国家普遍将外国法院推进待决诉讼的情况作为本国法院决定是否让渡管

辖权的重要因素。 例如, 美国法院在决定是否基于外国法院的待决诉讼而中止诉讼或驳回起诉

时, 将外国法院的司法效率尤其是能否迅速作出判决作为考量因素之一。
 

〔53〕
 

以瑞士为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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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52〕

〔53〕

参见前引 〔 31〕 , 沈红雨等文, 第 73 页。
参见黄志慧: 《 人民法院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现状反思———从 “ 六条件说” 到 “ 两阶段说” 》 , 《 法商研究》 2017
年第 6 期, 第 157 页以下。
See

 

Burkhard
 

Hess,
 

Thomas
 

Pfeiffer
 

and
 

Peter
 

Schlosser,
 

The
 

Brussels
 

I-Regulation
 

(EC)
 

No. 44 / 2001,
 

Verlag
 

C. H. Beck
 

München,
 

2008,
 

paras. 433- 440.
See

 

Peter
 

Nygh
 

and
 

Fausto
 

Pocar,
 

Report
 

on
 

the
 

Preliminary
 

Draft
 

Convention
 

on
 

Jurisdiction
 

and
 

Foreign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para. 261,
 

https: / / assets. hcch. net / docs / 810aefc4-ab66- 457b- 8ec7- 6049d8793be3. pdf,
 

last
 

visited
 

on
 

2024- 07- 03.
See

 

Continental
 

Time
 

Corp. v. Swiss
 

Credit
 

Bank,
 

543
 

F. Supp. 408,
 

410
 

( SDNY,
 

1982) .



大陆法国家在适用先受理法院规则时, 则明确要求外国法院须在合理期限内作出判决。
 

〔54〕
 

第

281 条第 2 款对先受案外国法院的诉讼效率提出明确要求, 显然是充分认识到各国民事诉讼程

序效率的差异。
 

〔55〕
 

而且, 该要求对于保护当事人享有的诉诸司法权是必要的。 在此方面, 民

事诉讼法第 8 条规定的诉权包括人民法院应保障和便利诉讼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内容,
 

〔56〕
 

其理应蕴含人民法院应保障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获得判决的权利。 该权利亦被视为国际人权法

及国内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
 

〔57〕
 

因此, 若外国法院的诉讼程序存在明显拖延, 完全可以援引

民事诉讼法第 8 条并基于保护当事人基本权利之需要, 由人民法院针对案件行使管辖权。
　 　 实践中, 诉讼拖延问题集中表现为当事人在诉讼程序存在拖延的外国法院提起否定性宣告

之诉。 实际上, 尽管各国法律普遍允许当事人提起否定性宣告之诉, 但这并不意味着此类诉讼

在国际民事诉讼中具有合法性。 例如, 德国法律准许当事人提起范围广泛的宣告性诉讼, 但德

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 国际民事诉讼中包括否定性宣告之诉在内的宣告性诉讼, 并不能确立其

对后提起之实体性诉讼的独立地位。
 

〔58〕
 

在英国, 否定性宣告之诉应接受严格审查。 如果当事

人提起否定性宣告之诉的目的仅在于谋求诉讼优势, 则很可能被视为滥诉。
 

〔59〕
 

实践中, 针对

当事人滥用诉权提起的具有 “困扰性” 和 “压迫性” 的国际平行诉讼, 英国法院可以通过签

发禁诉令的方式限制其在外国法院提起此类诉讼。
 

〔60〕
 

鉴于实践中当事人亦存在寻求宣告性判

决的正当理由, 人民法院有必要对当事人在外国法院提起否定性宣告之诉的动机进行审查。 如

果其基于拖延诉讼的目的而滥用诉权, 则应将之作为先受理法院规则适用的例外。 就我国规制

国际民事管辖权冲突的规范体系而言, 人民法院可基于知识产权等领域国际民事诉讼的既有实

践, 以民事诉讼法第 103 条规定的行为保全制度为据签发禁诉令, 以有效规制当事人在外国法

院提起的此类策略性诉讼。
 

〔61〕

　 　 综上所述, 民事诉讼法第 281 条为先受理法院规则设置的逃避条款, 既忽视了我国涉外民

事诉讼规范体系蕴含的矫正功能, 也扰乱了先受理法院规则与同样具有协调国际平行诉讼功能

的不方便法院原则之关系。

四、 不方便法院原则对先受理法院规则的功能替代

　 　 在多边机制之外, 先受理法院规则并非各国普遍采用的解决国际平行诉讼的方法, 且鉴于

该规则与不方便法院原则在协调国际平行诉讼上的关联性, 需明确的是, 在我国规制国际平行

诉讼的规范体系中, 不方便法院原则能否替代先受理法院规则的功能。
　 　 (一) “先受案法院” 与 “适当法院” 的关系

　 　 先受理法院规则的适用以 “ 先受案法院” 的认定为据, 而不方便法院原则适用的关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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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 27〕 , 邹国勇译注书, 第 65 页。
即便在法律趋同化程度较高的欧盟, 成员国的司法制度在质量、 效率和独立性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异。 See

 

Matthias
 

Weller,
 

Mutual
 

Trust:
 

In
 

Search
 

of
 

the
 

Future
 

of
 

European
 

Uni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11
 

( 1)
 

Journal
 

of
 

Private
 

Inter-
national

 

Law
 

64,
 

66
 

( 2015) .
参见前引 〔 39〕 , 王瑞贺主编书, 第 14 页。
参见曹盛、 朱立恒: 《 公正审判权的宪法性论说》 , 《 当代法学》 2009 年第 4 期, 第 148 页。
参见前引 〔 1〕 , McLachlan 文, 第 299 页以下。
See

 

Andrew
 

Bell,
 

Negative
 

Declarations
 

in
 

Transnational
 

Litigation,
 

111
 

Law
 

Quarterly
 

Review
 

674,
 

692- 693
 

( 1995) .
参见宋晓: 《 涉外标准必要专利纠纷禁诉令的司法方法》 , 《 法学》 2021 年第 11 期, 第 185 页以下。
参见黄志慧: 《 我国涉外民事诉讼中禁诉令的法理阐释与规则适用》 , 《 法律科学》 2022 年第 5 期, 第 189 页。



“适当法院” 之判断。
 

〔62〕
 

因此, 协调国际平行诉讼的两种不同方法是否存在共通之处, 首先

需要厘清 “先受案法院” 与 “适当法院” 的关系。
　 　 其一, 在案件国际民事管辖权的确定中, “先受案法院” 的因素可以融入 “ 适当法院” 的

认定之中。 一般认为, 不方便法院原则中 “ 方便法院” 的认定, 必须符合所有当事人的利益

和正义的目的。 而且, 只有在一国法院认为存在可替代的外国法院依据该外国法律对案件享有

管辖权且是审判案件的 “适当法院” 时, 才会中止本国法院的诉讼。
 

〔63〕
 

正因如此, 英国权威

国际私法学者认为, “不方便法院” 或 “方便法院” 中的 “方便” ( conveniens) , 并不是字面意

义上的方便或便利, 对 “方便法院” 更为恰当的理解是 “适当法院” 。
 

〔64〕
 

在不方便法院原则的

适用中, “先受案法院” 基于诉讼程序的先行推进、 因与案件联系密切便于诉讼活动的开展、
先作出的判决预期可被承认等因素, 可能成为管辖案件的 “ 方便法院” 乃至 “ 适当法院” 。
“方便法院” 通常是 “适当法院” , 但也可能不是。 例如, 在该 “先受案法院” 审理案件可能

侵害当事人 (尤其是弱者一方) 不能被剥夺的权利或利益之情况下, 即便其可能因事实联系

构成审理案件的 “方便法院” , 也不能被作为管辖案件的 “ 适当法院” 。
 

〔65〕
 

实践中, 人民法

院完全可以将外国法院先受案的事实, 作为认定外国法院是更为适当之管辖法院的因素。 实际

上, 民事诉讼法第 281 条为先受理法院规则设置的逃避条款, 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确立管辖案

件之 “适当法院” 的目标。 而且, 将外国法院先受案之事实作为不方便法院原则适用的考量

因素, 也被我国学者视为优化了不方便法院原则的适用。
 

〔66〕
 

因此, 人民法院可将外国法院先

受案之事实, 纳入第 282 条第 1 款第 5 项下作为认定 “ 外国法院审理案件更为方便” 的考量

因素之一。
　 　 其二, 在案件管辖权的国际协调上, “先受案法院” 的管辖权需让位于 “ 适当法院” 的管

辖权。 当外国法院作为 “先受案法院” 时, 第 281 条第 2 款设置的逃避条款表明, 先受理法

院规则的适用, 需要评估当事人在外国法院提起诉讼的目的及诉讼进程。 换言之, 如果当事人

基于策略性诉讼的目的在外国法院提起诉讼, 或者当事人提起的诉讼尚未超过诉讼启动阶段,
外国法院先受案的事实对于确定 “适当法院” 的影响甚微。

 

〔67〕
 

但如果外国法院的诉讼程序已

经开始, 且发展到对当事方之间争议产生实质影响的阶段, 则外国法院先受案的事实是认定该

外国法院作为审理案件的 “适当法院” 并决定中止本国诉讼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
 

〔68〕
 

这种理

解与先受理法院规则的普通法国家适用模式一致。 例如, 在外国法院是先受案法院的情形下,
美国法院需考虑外国诉讼程序推进的时间节点, 以及该外国法院先于本国法院作出判决的可能

性。 如果外国法院的诉讼以作出有利于原告的判决结束, 且美国法院可以承认与执行该外国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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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win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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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pp.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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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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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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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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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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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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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s,
 

15 th
 

ed.,
 

Sweet
 

and
 

Maxwell,
 

2012,
 

p. 465.
See

 

Lubbe
 

v. Cape
 

PLC,
 

[ 2000]
 

1
 

W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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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imo
 

Holdings
 

and
 

Investment
 

Ltd. v. Kyrg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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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1
 

W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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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仁山、 陈杰: 《 我国面临的国际平行诉讼问题与协调对策》 , 《 东岳论丛》 2019 年第 12 期, 第 155 页。
人民法院在考虑是否依据不方便法院原则中止诉讼时, 应考虑证据、 费用、 判决可执行性、 时效期限、 效率等诸

多因素。 参见徐伟功: 《 不方便法院原则研究》 ,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 第 295 页。
参见前引 〔 1〕 , McLachlan 文, 第 313 页。



决, 则其会选择中止本国法院的诉讼。
 

〔69〕
 

同样, 英国法院认为, 外国诉讼进程相较于本国诉

讼进程是否在先非常重要。 如果外国诉讼程序已经开启并正在审理, 则其中止本国诉讼的可能

性很大。
 

〔70〕
 

如果外国诉讼程序尚未推进, 则英国法院通常不会中止本国诉讼程序。
 

〔71〕
 

此外,
外国法院作出的判决能够获得英国法院的有效执行, 也是其决定中止本国诉讼的一个因

素。
 

〔72〕
 

不难看出, 外国法院作为先受案法院的事实, 对于本国法院让渡自身管辖权的决定并

无终局性意义, 实践中仍需将外国法院诉讼的进程以及相关外国判决在本国的可执行性等确定

管辖案件 “适当法院” 的因素置于更重要的地位。 上述理解也与民事诉讼法第 281 条第 1 款

和第 2 款为先受理法院规则设置逃避条款的目的一致。
　 　 其三, 对 “先受案法院” 与 “ 适当法院” 的关系采取以上解释, 契合民事管辖权跨国分

配的国际秩序利益和诉讼经济及个案正义的私人利益。 一方面, 在本国公共秩序许可的限度内

进行国际司法合作, 强化司法管辖权的跨国合理分配, 已成为各国协调国际民事管辖权冲突的

基本立场。 先受理法院规则符合立法者要求的兼顾国际礼让在解决国家间管辖权冲突方面的重

要作用, 也突显了在此领域进行国际合作与互助的必要性。
 

〔73〕
 

而不方便法院原则同样是在外

国法院为管辖案件的 “适当法院” 之前提下, 一国基于国际司法合作的立场让渡本国法院的

管辖权。 这种基于国际合作立场处理国家间民事管辖权冲突的做法, 也被学者视为国际私法中

的司法沙文主义已被司法礼让所取代,
 

〔74〕
 

并最终有助于实现协调各国管辖权冲突的国际秩序

利益。 另一方面, 降低诉讼成本并实现个案正义的私人利益, 成为各国协调国际民事管辖权冲

突的重要共识。 先受理法院规则和不方便法院原则控制了诉讼成本的飙升并提升了对当事人正

当期望的保护, 从而避免损害当事人的诉讼经济利益并确保个案公正的私人利益。 就此意义而

言, 先受理法院规则中的 “先受案法院” 也蕴含了 “适当法院” 的意义。
　 　 总之, 先受理法院规则与不方便法院原则的适用, 均是一国基于相互合作和相互尊重的理

念礼让管辖权。 相较于先受理法院规则, 不方便法院原则对在外国法院存在平行诉讼之事实的

重视程度相对较低。 但不方便法院原则的价值在于, 其可能使 “ 先受案法院” 的管辖权服从

“适当法院” 的管辖权。 就此角度看, 先受理法院规则与不方便法院原则存在共同目标, 即均

服务于确定管辖案件的 “适当法院” 。
　 　 (二) 不方便法院原则规范功能之阐释

　 　 不方便法院原则与先受理法院规则均应由当事人主动提出, 法院通常不依职权适用。
 

〔75〕
 

而且, 鉴于 “先受案法院” 与 “ 适当法院” 的上述关系, 不方便法院原则能够克服先受理法

院规则的弊端, 在规范体系上可替代先受理法院规则协调国际平行诉讼的功能。
　 　 其一, 不方便法院原则可以克服先受理法院规则的僵化。 先受理法院规则仅以外国法院先

受案的事实而中止本国法院诉讼, 显然是一种僵化的做法。 既然不方便法院原则的适用是基于

对诉讼当事人和案件事实的综合考量确定管辖案件的 “ 适当法院” , 则可将外国法院先受案的

·612·

法学研究 2024 年第 4 期

〔69〕
〔70〕
〔71〕
〔72〕
〔73〕
〔74〕
〔75〕

See
 

Turner
 

Entertainment
 

Co. v. Aegeto
 

Film
 

GmbH,
 

25
 

F. 3d
 

1512
 

( 11 th
 

Cir. 1994) .
Se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v. Capricorn
 

Art
 

International
 

S. A.,
 

[ 1990]
 

2
 

Lloyd’ s
 

Rep. 166,
 

173.
See

 

Arkwright
 

Mutual
 

Insurance
 

Co. v. Bryanstorn
 

Insurance
 

Co. Ltd. and
 

Others,
 

[ 1990]
 

2
 

Lloyd’ s
 

Rep. 70,
 

80
 

( CA) .
See

 

First
 

National
 

Bank
 

of
 

Boston
 

v. Union
 

Bank
 

of
 

Switzerland
 

and
 

Others,
 

[ 1990]
 

1
 

Lloyd’ s
 

Rep. 32,
 

35.
参见前引 〔 44〕 , 黄薇主编书, 第 69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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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 20〕 , Hobér 文, 第 145 页。



事实作为确定 “适当法院” 的考量因素之一。
 

〔76〕
 

上述理解不仅提升了不方便法院原则适用中

确定 “适当法院” 的明确性, 也有助于人民法院更为妥当地跨国分配司法管辖权。 相较于先

受理法院规则, 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协调国际平行诉讼也更具包容性, 不仅赋予人民法院结合

案件事实进行利益分析的空间, 本身也是一种更为合理的确定相关案件应系属于何国法院的法

律工具, 在克服先受理法院规则的僵化方面可以发挥独特作用。
　 　 其二, 不方便法院原则能够发挥先受理法院规则中逃避条款的矫正作用。 依据民事诉讼法

第 282 条, 即便外国法院是先受案法院, 且在事实层面上对于审理案件更为方便, 但只要当事

人存在选择人民法院的管辖协议, 或案件属于人民法院专属管辖, 或外国法院拒绝管辖或诉讼

程序存在明显拖延的情形, 人民法院就不会基于外国法院先受案的事实驳回当事人的起诉, 而

是会继续行使管辖权。 此外, 当人民法院是 “ 明显更为方便法院” 时, 其同样不会依据不方

便法院原则驳回起诉。 在适用先受理法院规则之逃避条款的案件中, 人民法院实际上是作为管

辖案件的 “适当法院” 行使管辖权。 显然, 第 281 条规定的先受理法院规则中逃避条款之法

律适用效果, 在不方便法院原则的适用框架内完全能够实现。
　 　 其三, 不方便法院原则可以覆盖先受理法院规则的适用范围。 先受理法院规则一般仅用以

解决国际平行诉讼, 而不适用于国际关联诉讼的协调。
 

〔77〕
 

例如, 对于外国存在的关联诉讼,
德国法院通常不会依据先受理法院规则中止本国法院的诉讼, 除非德国法院诉讼的裁判结果取

决于外国关联诉讼的裁判。
 

〔78〕
 

在法国, 即便法院可以针对国际关联诉讼援引先受理法院规

则, 但相较于国际平行诉讼, 该规则在国际关联诉讼中的适用赋予法院更大的自由裁量权, 因

而被学者认为近似于不方便法院原则的适用。
 

〔79〕
 

而不方便法院原则主要聚焦于限制国内法院

管辖权的过度性, 并非专门用以解决国际平行诉讼。
 

〔80〕
 

一些国家对不方便法院原则的适用,
并不区分国际平行诉讼和国际关联诉讼, 当外国诉讼程序与内国诉讼程序只有合并或至少协调

一致才符合司法利益时, 法院可以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对发生于两个国家的关联诉讼进行协

调。
 

〔81〕
 

虽然现今一些国家在有关标准必要专利的国际诉讼中对诉讼标的之认定标准有所松

动, 并导致国际平行诉讼的认定更为容易, 但这种实践发展无疑深受此领域保护本国公共政策

之利益诉求的影响, 在国际民事诉讼中并无普遍意义。 实际上, 采用先受理法院规则的欧陆国

家国内法实践及欧盟 《布鲁塞尔条例Ⅰ ( 重订) 》 , 对于该规则在国际平行诉讼与国际关联诉

讼中的适用仍存在明确区分。
 

〔82〕
 

总体而言, 先受理法院规则无力涵盖所有领域的国际关联诉

讼, 而不方便法院原则可以覆盖先受理法院规则的适用范围。 在我国民事诉讼法未针对国际关

联诉讼的协调方法作出专门规定之当下, 可以发挥不方便法院原则适用范围宽泛的优势, 在司

法实践中兼顾对国际关联诉讼的协调。

·712·

我国协调国际平行诉讼的立场与方法

〔76〕

〔77〕

〔78〕
〔79〕
〔80〕
〔81〕
〔82〕

英美法系国家适用未决诉讼规则判断是否中止诉讼, 与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时考量的因素基本相同。 参见李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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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书, 第 180 页以下。
参见前引 〔 1〕 , McLachlan 文, 第 304 页以下。
参见前引 〔 5〕 , Schlosser 文, 第 79 页。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荷兰、 瑞士等欧陆国家的国内法实践即是如此。 参见前引 〔 78〕 , Fawcett 书, 第 180 页以

下, 第 199 页以下, 第 283 页, 第 337 页, 第 394 页。



　 　 其四, 不方便法院原则适用条件的放宽, 有助于其协调国际平行诉讼功能的发挥。 2023
年民事诉讼法第 282 条对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
(法释 〔 2022〕 11 号) 第 530 条规定的不方便法院原则进行了重构: 一是对第 530 条第 4 项

中的 “中国利益” 的内涵进行了大幅限缩, 仅限于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 安全或者社会公

共利益” 。 这一改动更加符合国际协调和国际礼让的理念。
 

〔83〕
 

二是放宽了人民法院作为管辖

案件之 “不方便法院” 的认定标准,
 

〔84〕
 

从而有利于人民法院依据不方便法院原则减轻诉累,
并有助于兼顾案件当事人的私人利益。

 

〔85〕
 

三是对不方便法院原则采取了 “两阶段” 的立法模

式,
 

〔86〕
 

为原告在外国法院面临诉讼拖延乃至被拒绝诉诸司法之情形提供了由人民法院管辖的

救济渠道。 上述做法有助于确保不方便法院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真正成为人民法院协调国际平行

诉讼的重要法律工具。
　 　 (三) 协调国际平行诉讼不同方法选择的原因

　 　 在国际平行诉讼的协调上, 两大法系国家对不方便法院原则与先受理法院规则的选择之所

以存在立场差异, 有其深刻原因: 其一, 对国际民事管辖权关系的理论认知不同。 以美国为代

表的普通法系国家强调管辖法院与被告之间的纵向关系, 注重对被告正当预期的保护, 因而倾

向于采用更有助于平衡保护被告程序性权利的不方便法院原则协调国际平行诉讼。 而欧陆国家

的国际民事管辖权制度强调一国与他国分配管辖权的横向关系,
 

〔87〕
 

注重国家之间管辖权行使

的礼让与合作, 故更为倚重先受理法院规则解决国际平行诉讼。 其二, 对国际民事管辖权行使

的利益考量不同。 欧陆国家一般认为, 不同国家的司法管辖权具有同质性和等价性,
 

〔88〕
 

民事

案件管辖权的跨国分配与国内分配并无本质不同, 均应将当事人私法利益的保护置于首要地

位。 在此方面, 先受理法院规则更能促使当事人积极行使诉权维护其私人权益。 而普通法系国

家法院在管辖权的行使上, 常聚焦于相关公法利益的维护。
 

〔89〕
 

故对国际平行诉讼的协调, 不

能仅依据案件在不同国家法院的受案顺序解决, 倚赖蕴含利益分析方法的不方便法院原则无疑

更为便利。 其三, 对国际民事管辖权跨国分配的价值诉求不同。 欧陆国家更重视法律确定性价

值之实现, 因而更仰赖更具可预测性的先受理法院规则。 而普通法系国家更关注个案公正性并

致力于确定管辖案件之 “适当法院” , 因而更青睐更具灵活性和自由裁量空间的不方便法院

原则。
　 　 不同国家的选择偏好既受到上述两种协调国际平行诉讼方法自身优劣的影响, 也植根于一

国对其法律实践传统的遵循以及对现实利益诉求的迎合。 作为持续推进制度型开放并构建高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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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裴洋、 张倩: 《 论中国不方便法院原则中的 “ 中国利益” 条款》 , 《 国际法研究》 2024 年第 1 期, 第 140 页。
具体包括删除 “ 案件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的要求, 将 “ 案件的主要事实” 不发生在我国境内调整为

“ 案件的基本事实” 不发生在我国境内, 并将 “ 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存在重大困难” 修

改为 “ 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和当事人参加诉讼均明显不方便” 。
有学者主张, 国际民事管辖权的行使, 在维护本国当事人在国际民商事交往中的利益之外, 也要遵循促进诉讼便

利以及保护被告之正当程序利益的价值导向。 参见宋晓: 《 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的基础构造》 , 《 中国法学》
2024 年第 1 期, 第 282 页。
参见前引 〔 50〕 , 黄志慧文, 第 163 页以下。
参见李庆明: 《 论美国域外管辖: 概念、 实践及中国因应》 , 《 国际法研究》 2019 年第 3 期, 第 10 页。
参见 [ 日] 本間学: 《 ブ リ ュッセ ル I 規則改正に よ る前訴優先原則の動揺?》 , 《 金沢法学》 第 59 卷第 2 号

( 2017) , 第 196 页。 感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向在胜教授提供的日文资料及相应解读。
例如, 美国法院行使域外管辖权往往会考虑美国宪法中基本人权的价值、 法院司法任务的简单化、 外国政府的态

度以及美国政府的支持与否等因素。 参见前引 〔 87〕 , 李庆明文, 第 11 页。



平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大国, 我国更宜依据不方便法院原则协调国际平行诉讼: 其一, 民事管辖

权跨国分配的合理性而非确定性, 已成为国际社会解决国家间民事管辖权冲突的核心要求。 这

意味着, 我国在理性对待国家间民事管辖权的竞争并基于国际合作立场妥善处理管辖权积极冲

突的同时, 也要为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相较于僵化的先受理

法院规则, 不方便法院原则更利于在民事管辖权的跨国分配上综合考量私人利益、 国家公共利

益和国际秩序利益, 更便于人民法院合理地跨国分配案件的民事管辖权。 其二, 在民商事争议

全球治理的时代, 国际民事管辖权的行使是分配民商事争议治理权的重要手段。 在人民法院积

极参与民商事争议全球治理的情势下, 不方便法院原则可以充分发挥其蕴含的平衡保护内、 外

国当事人的程序性基本权利, 以及兼顾本国利益与判决协调的国际秩序利益之功能, 在确定管

辖案件之 “适当法院” 的过程中妥善分配国际民商事争议治理权。 其三, 先受理法院规则尽

管表达了一国积极参与国际民商事司法合作的立场, 但难以有效回应本国法院适度扩张司法管

辖权的利益诉求。 无论是基于保护本国当事人海外民商事利益之需而为其提供特定司法救济之

目的,
 

〔90〕
 

还是在特定领域发展本国法律, 影响并塑造国际法规则的形成和发展, 均需要适度

扩张人民法院管辖权, 并形成与中国法域外适用相匹配的司法管辖权。 在此方面, 不方便法院

原则具备的灵活性和包容性, 使其比先受理法院规则更便于适度扩张本国司法管辖权。
　 　 总之, 在国际民商事利益博弈日趋激烈的当下, 不方便法院原则被视为一种 “ 促进正义

目标” 实现的工具,
 

〔91〕
 

人民法院应发挥其实现个案公平、 维护本国公共利益的重要功能, 并

将之作为国内法层面规制国际平行诉讼的优选方法。

五、 先受理法院规则与不方便法院原则适用的路径区分

　 　 在国际平行诉讼场域, 除非存在相关条约, 否则主权国家并无国际法义务遵循先受案法院

管辖权优先的要求。 将解决国内平行诉讼的先受理法院规则类推适用于国际平行诉讼, 忽视了

规制国际平行诉讼的国内法与多边机制之方法差异, 未能厘清国际平行诉讼规制中先受理法院

规则与不方便法院原则适用的路径区分。
　 　 (一) 先受理法院规则作为协调国际平行诉讼的多边机制方法

　 　 采用先受理法院规则的多边机制, 以欧盟 《布鲁塞尔条例Ⅰ (重订) 》 和海牙国际私法会

议管辖权项目为代表, 并存在无条件的先受理法院规则与附条件的先受理法院规则之别。
　 　 其一, 欧盟 《布鲁塞尔条例Ⅰ (重订) 》 中无条件的先受理法院规则。 欧盟之所以采用无

条件的先受理法院规则, 不仅缘于各成员国应承担由先受案成员国法院优先决定案件管辖权的

义务, 更是因为该条例已经统一了成员国法院的直接管辖权。 这意味着后受案成员国法院应礼

让先受案成员国法院的管辖权并承担中止诉讼的义务, 仅限于先受案成员国法院的管辖权是基

于欧盟国际私法条例规定的统一管辖权规则取得, 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先受案法院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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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91〕

例如, 如果当事人能够提供有力证据证明, 只有在人民法院诉讼才能获得不能被剥夺的权利或利益, 则不必礼让

先受案且可能更方便审理案件的法院的管辖权, 而应基于实现个案公正的目的, 以人民法院作为案件的 “ 适当

法院” 。
See

 

Christopher
 

A. Whytock
 

&
 

Cassandra
 

Burke
 

Robertson,
 

Forum
 

Non
 

Conveniens
 

and
 

the
 

Enforcement
 

of
 

Foreign
 

Judg-
ments,

 

111
 

Columbia
 

Law
 

Review
 

1444,
 

1455
 

( 2011) .



的适格性成为后续相关判决获得承认与执行的障碍。 而且, 借助 《 布鲁塞尔条例Ⅰ ( 重订) 》
为成员国施加的承认与执行彼此民商事判决的义务, 先受理法院规则的适用通常不会面临相关

判决无法得到承认与执行之窘境。
 

〔92〕
 

除协议管辖和专属管辖外, 欧盟之所以赋予先受案成员

国法院决定案件管辖权的优先性, 且欧洲法院对于成员国间之平行诉讼拒绝不方便法院原则及

禁诉令的适用, 均是基于保障欧盟内部市场顺畅运转之需, 而极力强调法律确定性和可预见性

目标的实现。
 

〔93〕
 

也因如此, 欧洲法院在解释欧盟国际私法规则时忽视个案正义的做法, 遭遇

学界的猛烈批评。 实际上, 即便成员国法院存在多边机制的义务, 在不审视管辖案件之 “ 适

当法院” 的情况下, 《 布鲁塞尔条例Ⅰ ( 重订) 》 中先受理法院规则的适用仍无法根除诸如

“鱼雷诉讼” 的策略性诉讼。
 

〔94〕

　 　 其二, 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管辖权项目中附条件的先受理法院规则。 在全球性多边机制中,
从 1999 年 《民商事案件管辖权及判决承认与执行的公约 ( 草案) 》 ,

 

〔95〕
 

到当前处于案文起草

阶段的管辖权项目, 均将先受理法院规则作为解决国际平行诉讼的方法。 就海牙国际私法会议

2024 年 2 月在其官网公布的管辖权项目草案来看, 与欧盟国际私法立法相同的是, 管辖权项

目草案亦将涉外专属管辖权与协议管辖权作为先受理法院规则适用的例外。
 

〔96〕
 

更引人瞩目的

是, 与欧盟实践相比, 管辖权项目草案对先受理法院规则的适用附加了限制条件: 一是受案法

院均需与案件存在联系。 对于国际平行诉讼, 缔约国法院必须依据管辖权项目草案第 8 条规定

的管辖依据, 审视本国及他国法院是否与案件存在联系。 如果案件仅与一个缔约国法院存在联

系, 则应由该国法院继续进行诉讼, 其他缔约国法院应中止诉讼或驳回起诉。 如果案件依公约

与任何缔约国法院均无联系, 则受案法院可依据其国内法继续进行或中止诉讼。
 

〔97〕
 

二是先受

理法院规则的适用建立在缔约国法院确定管辖案件之 “ 适当法院” 的前提下。 当依管辖权项

目草案第 8 条, 一个以上缔约国法院与案件存在联系, 如果当事人未选择某一缔约国法院, 且

先受案的缔约国法院以外的其他缔约国法院未在合理期限内进行诉讼程序, 则与案件存在联系

之先受案的缔约国法院应继续进行诉讼程序, 后受案的其他缔约国法院应中止诉讼或驳回起

诉。 在多个缔约国法院依上述规定与案件存在联系的情形下, 则其应在合理期限内 ( 如 30 天

或 60 天) 根据不方便法院原则的适用标准, 并借助缔约国法院或中央机关的协商决定是否存

在 “更适当法院” 。 如果不同缔约国法院决定同一法院是 “ 更适当法院” , 则应由该 “ 更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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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93〕

〔94〕

〔95〕

〔96〕

〔97〕

关于欧盟建立的保障判决跨国自由流动之法律制度的讨论, 参见杜涛: 《 欧盟跨国民事诉讼制度的新发展———评

欧盟 〈 布鲁塞尔第一条例〉 之修订》 , 《 德国研究》 2014 年第 1 期, 第 96 页。
See

 

Martin
 

Illmer
 

and
 

Ingrid
 

Naumann,
 

Yet
 

Another
 

Blow:
 

Anti-Suit
 

Injunctions
 

in
 

Support
 

of
 

Arbitration
 

Agreements
 

within
 

the
 

European
 

Union,
 

10
 

( 5)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Law
 

Review
 

147,
 

156
 

( 2007) .
参见 Richard

 

Fentiman,
 

Choice
 

of
 

Law
 

in
 

Europe:
 

Uniformity
 

and
 

Integration,
 

82
 

( 5 )
 

Tulane
 

Law
 

Review
 

2021,
 

2049
 

( 2008) ; 陈隆修: 《 由欧盟经验论中国式国际私法》 , 载黄进、 肖永平、 刘仁山主编: 《 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

年刊》 第 13 卷, 法律出版社 2010 年版, 第 19 页以下。
See

 

Permanent
 

Bureau
 

of
 

HCCH,
 

Issues
 

Paper
 

for
 

the
 

Agenda
 

of
 

the
 

Special
 

Commission
 

of
 

June
 

1999,
 

p. 23,
 

https: / / assets.
hcch. net / docs / 78f49d4d- 13c3- 4656- 9942- 323a53e1d9c3. pdf,

 

last
 

visited
 

on
 

2024- 07- 03.
依据管辖权项目草案第 6 条和第 7 条的规定, 如果缔约国法院针对案件享有专属管辖权, 或当事人订立了选择缔

约国法院的管辖协议, 则应由上述缔约国法院继续诉讼程序, 其他缔约国法院应中止诉讼或驳回起诉。 See
 

Per-
manent

 

Bureau
 

of
 

HCCH,
 

Working
 

Group
 

on
 

Jurisdiction:
 

Report,
 

Prel. Doc. No. 2
 

of
 

February
 

2024,
 

paras. 12 - 16,
 

ht-
tps: / / assets. hcch. net / docs / dc1c8d98- 6303- 438e- 8f16-b1013ef71bdc. pdf,

 

last
 

visited
 

on
 

2024- 07- 03.
See

 

Wording
 

Group
 

on
 

Jurisdiction,
 

Revised
 

Draft
 

of
 

the
 

Provisions
 

on
 

Parallel
 

Proceedings
 

for
 

Future
 

Discussion,
 

February
 

2024,
 

p. 10,
 

https: / / assets. hcch. net / docs / dc1c8d98- 6303- 438e- 8f16-b1013ef71bdc. pdf,
 

last
 

visited
 

on
 

2024- 07- 03.



法院” 进行诉讼程序, 其他缔约国法院应中止诉讼。 如果不同缔约国法院均认为其为 “ 更适

当法院” , 则应由先受案法院进行诉讼, 其他缔约国法院应中止诉讼。
 

〔98〕

　 　 应该说, 在先受理法院规则的适用上, 管辖权项目草案对相关受案法院需与案件存在联系

的要求, 实际上与前述欧盟国际私法立法存在内在一致性, 即两者均要求一国法院管辖权的行

使, 是建立在以多边机制为载体的共同适用之管辖依据的基础上。 这种统一的管辖依据在很大

程度上避免了后受案法院对先受案法院管辖权的过度担忧, 也为后受案法院让渡其管辖权提供

了正当性。 同时, 管辖权项目草案中的先受理法院规则, 是在缔约国协商和认定 “ 适当法院”
的框架内适用的。

 

〔99〕
 

只有在先受案法院之外的其他缔约国法院未在合理期限内进行诉讼程

序, 或不同缔约国法院就 “适当法院” 的认定无法达成一致时, 才适用先受理法院规则协调

管辖权的积极冲突。 大体而言, 当前管辖权项目草案对国际平行诉讼的协调是以 “ 适当法院”
方法为主, 辅之以先受理法院规则。 而且, 很大程度上可以将缔约国法院先受案的事实理解为

认定 “更适当法院” 的一种考量因素。 总体而言, 管辖权项目草案的做法更接近于先受理法

院规则的普通法系国家适用模式。
　 　 先受理法院规则在欧盟国际私法立法与海牙管辖权项目草案中的差异不难理解。 鉴于先受

理法院规则在欧陆国家的既有实践, 欧盟立法者不必过多考虑成员国对先受理法院规则的接受

度。 绝大多数欧盟成员国将先受理法院规则作为其国内法确立的协调国际平行诉讼之方

法,
 

〔100〕
 

而且, 在欧盟成员国已实现直接司法管辖权统一化的情况下, 也无需过多顾及成员国

建立在本国国际民事管辖权基础上的价值判断与利益诉求。 而作为期望得到各国普遍接受的全

球性多边机制, 管辖权项目草案的推进客观上需要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在两大法系国家之间进行

妥协, 以便在条约的普遍性与灵活性之间达致平衡。
 

〔101〕
 

然而, 管辖权项目草案中 “ 更适当法

院” 的确定, 需要在缔约国之间建立信息沟通机制。 正如学者指出的, 这种鼓励不同国家法

院或中央机关进行对话并在短时间内确定 “ 更适当法院” 的方法, 可能比先验的先受理法院

规则之适用更难操作。
 

〔102〕
 

此外, 管辖权项目草案中对 “更适当法院” 的认定, 仍是遵照不方

便法院原则适用中确定 “适当法院” 的标准。
 

〔103〕
 

这也再度印证了不方便法院原则可以作为一

种融合先受理法院规则的协调国际平行诉讼的有效方法。
　 　 总之, 管辖权项目草案中有条件的先受理法院规则之适用, 不仅是建立在为缔约国设定条

约义务的基础上, 也是建立在确定管辖案件之 “ 适当法院” 的前提下, 从而在制度构建上确

保了民事管辖权在缔约国之间分配的强制性和正当性。 管辖权项目草案的继续推进以及有望达

成的全球性多边公约, 可为我国协调与缔约国之间的平行诉讼提供以条约义务约束为基础的国

际合作路径, 但其并不影响我国与非缔约国之间的平行诉讼依据国内法规定的不方便法院原则

来协调。

·122·

我国协调国际平行诉讼的立场与方法

〔98〕
〔99〕

〔100〕
〔101〕
〔102〕
〔103〕

参见前引 〔 96〕 , 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常设局工作报告, 第 18- 22 段。
诸如美国法学会与国际统一私法协会联合起草的软法性质的 《 跨国民事诉讼原则》 第 2. 6 条, 则不作此要求,
而是仅将纠纷在先受案法院将不会被公平、 有效和迅速地得到解决作为先受理法院规则的例外, 即不必基于国际

平行诉讼的情形确定案件的 “ 适当法院” 。 See
 

ALI
 

/
 

UNIDROIT,
 

Principles
 

of
 

Transnational
 

Civil
 

Procedure,
 

https: / /
www. unidroit. org / instruments / civil-procedure / ali-unidroit-principles / ,

 

last
 

visited
 

on
 

2024- 07- 03.
参见前引 〔 1〕 , McLachlan 文, 第 282 页。
参见前引 〔 46〕 , 何其生文, 第 57 页。
参见前引 〔 5〕 , Schlosser 文, 第 85 页以下。
关于管辖权项目草案中确定 “ 适当法院” 的考量因素, 参见前引 〔 97〕 , 管辖权项目工作组草案, 第 7 页。



　 　 (二) 不方便法院原则作为规制国际平行诉讼的国内法方法

　 　 相较于先受理法院规则, 不方便法院原则在国内法层面作为一种规制国际平行诉讼的方法

更为适当。
　 　 其一, 先受理法院规则作为协调国际平行诉讼之方法, 并无普遍适用性。 比较法上, 先受

理法院规则主要盛行于大陆法系国家, 尤其是为大陆法系传统占据优势地位的欧盟国际私法所

推崇。 先受理法院规则本质上是基于互信和合作的基本立场协调国际平行诉讼, 被学者认为遵

循了国际礼让原则。
 

〔104〕
 

在国家间司法互信程度有限之现实下, 先受理法院规则需借助条约义

务, 才能确保其能够在国际平行诉讼中为各国互惠式地适用。 与英美法系国家协调国际平行诉

讼采用的 “适当法院” 方法相比, 先受理法院规则显得过于僵化。 这也是即便大陆法系国家

在国内法层面将其作为协调国际平行诉讼的方法, 但仍需附加特定限制性条件或设置诸多逃避

条款的缘由。 实际上, 在协调国际民事管辖权冲突的条约之外, 一国是否采用先受理法院规则

以及对该规则的适用施加何种限制性条件, 完全取决于本国立法者的意愿。
　 　 其二, 不方便法院原则为人民法院确定国际平行诉讼中管辖案件的 “ 适当法院” 提供了

更全面的考量因素。 不方便法院原则本身蕴涵的相对灵活之 “ 适当法院” 方法, 有助于人民

法院将外国法院先受案的事实作为确定管辖案件之 “ 适当法院” 的重要因素。 不方便法院原

则更便于人民法院对案件与受案法院的联系进行全面考量, 更契合在确定管辖案件 “ 适当法

院” 之前提下妥善解决国际平行诉讼。 而且, 即便民事诉讼法第 281 条规定的先受理法院规

则未附加判决预期获得承认之要求, 在不方便法院原则适用的框架下, 也不妨碍人民法院将外

国法院所作判决无法在我国获得承认与执行, 作为认定外国法院为 “ 不适当法院” 的重要考

量因素, 进而基于自由裁量权决定继续行使管辖权。 总体而言, 不方便法院原则解决国际平行

诉讼的功能, 是在对管辖案件的 “适当法院” 与 “不适当法院” 之比较中实现的。
　 　 其三, 不方便法院原则能更积极地回应依法维护本国利益的时代需求。 一国国际民事管辖

权不仅与当事人私人利益的保护密切相关, 也牵涉本国诸多公共利益的维护。 我国作为一个外

向型经济大国且日益深入参与民商事争议全球治理的国家, 依据国内法适度扩张本国国际民事

管辖权, 不仅是保护本国海外民商事利益的客观需要,
 

〔105〕
 

也有助于保障中国法域外效力的实

现并维护我国在某些法律领域形成法律规则的利益。
 

〔106〕
 

本质上, 一国国际民事管辖权的行使

涉及本国与外国司法管辖权的权限划分。 只要国际社会仍由主权国家构成, 国际民事管辖权冲

突及其解决方法就不能割断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的潜在影响。
 

〔107〕
 

在无需负担条约义务的情况

下, 要求一国将避免国际平行诉讼作为本国法院在决定是否行使管辖权问题上的优先政策加以

考量, 并将协调国家间民事管辖权的国际秩序利益置于本国利益之上, 无疑脱离了国际社会由

主权国家构成的现实。 无论如何, 人民法院协调国家间民事管辖权冲突的国际秩序利益, 应兼

顾保护本国利益的诉求。 尤其是, 在涉及我国重大产业、 经济利益时, 应为人民法院保障本国

国际民事管辖权的行使提供制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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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四, 不方便法院原则更契合国际民事管辖权理论基础的变迁。 国际民事管辖权的理论基

础大致经历从 “权力论” 到 “ 联系论” 再到 “ 公平正义论” 的发展。 尤其是 20 世纪中期以

来, 不少国家对国际民事管辖权的行使日益强调方便、 公平与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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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近以来, “公平正

义论” 甚至成为一些国家在国际民事管辖权理论基础问题上的主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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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意味着一国

法院在国际民事诉讼中是否行使案件管辖权, 并不以彻底根除国际平行诉讼为标准, 而应以国

际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便利、 程序效率利益和个案公正利益的实现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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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受理法院规

则更宜作为一种多边机制下各国间承担互惠式法律义务的国际平行诉讼协调方法。 贸然将其作

为人民法院行使自由裁量权单边让渡本国管辖权的依据, 虽抱有基于国际合作立场适度协调国

际民事管辖权冲突的良好初衷, 但不仅忽视了我国适度扩张本国法院管辖权的利益诉求, 也与

国际民事管辖权理论基础的发展趋势不符, 特别是否定了人民法院基于为当事人提供特定司法

救济之目的积极行使管辖权的可能性。 这正是我国在民商事争议全球治理进程中适度扩张人民

法院国际民事管辖权的重要理据。
　 　 总之, 在国内法层面以不方便法院原则解决国际民事管辖权冲突, 不妨碍我国在多边机制

中接受先受理法院规则作为协调国际平行诉讼的方法。

结 论

　 　 在加快推进涉外法治体系建设并致力于提升涉外执法司法效能的当下, 应明确我国解决国

际民事管辖权冲突的立场与方法。 鉴于一国国际民事管辖权与本国利益的维护存在密切关系,
在国际平行诉讼的协调问题上, 不能将国际秩序利益置于主权国家利益之上。 这不仅是在民族

国家林立的国际社会保持本国司法主体性的必然立场, 也是回应大变局下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

和发展利益的时代要求。 在日益强调以 “ 公平正义论” 作为国际民事管辖权理论基础的趋势

下, 我国亦不能强调本国国际民事管辖权行使的绝对性, 并完全放弃对国际平行诉讼的适当规

制。 在此方面, 我国既可借助以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管辖权项目为代表的采纳先受理法院规则之

条约适当限缩本国国际民事管辖权, 也能通过国内法层面规定的不方便法院原则自愿对外国法

院予以礼让。 既然我国基于国际司法合作立场已在国内法中确立以 “ 适当法院” 方法为中心

的不方便法院原则, 且鉴于规制国际平行诉讼的国内法与多边机制之方法差异, 则应妥善处理

先受理法院规则与不方便法院原则协调国际平行诉讼的关系, 并区分两者适用的路径。 积极参

与相关条约磋商并善意履行条约义务, 同时依据国内法积极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 应是我国协

调国际平行诉讼的基本立场。
　 　 除非主权国家单方放弃或基于条约自愿限缩本国司法管辖权, 否则仍无法根除全球化时代

国家间民事管辖权的积极冲突。 对此冲突的解决, 本质上牵涉本国利益与国际秩序利益之间的

平衡。 在民事诉讼法第 282 条放宽不方便法院原则适用条件的情形下, 人民法院应基于当事人

的管辖异议更加积极地适用该原则, 妥善划分本国法院与外国法院之间司法管辖权的界限, 保

障各国民事管辖权跨国分配之国际秩序利益的实现。 同时, 不方便法院原则的适用, 并非仅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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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于消除国际民事管辖权的积极冲突, 并将对外国法院管辖权的礼让置于优先地位, 而是应基

于实现个案公正的目标, 在本国法院与相关外国法院的比较中确定管辖案件的 “ 适当法院” 。
而且, 遇有维护国家利益或实现个案正义之需时, 人民法院理应作为管辖案件的 “ 适当法院”
积极行使管辖权。 这不仅彰显了不方便法院原则实现公平正义的功能, 亦是维护本国公共利益

的必要举措。 以上应是在协调国际民事管辖权冲突的相关全球性多边机制暂付阙如之现实下,
人民法院在国内法层面规制国际平行诉讼的方法。
　 　 总之, 伴随以开放发展理念引领新时代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确立, 妥善协调国际平行诉讼

不仅是我国强化涉外法治体系建设的内容, 也是参与民商事争议全球治理的重要方式。 国际平

行诉讼的有效规制最终取决于各国在国际民事管辖依据的设置上能够达成共识, 并在国际民事

管辖权行使上形成高度的司法互信。 唯有国家间司法互信累积到一定程度, 才能真正实现各国

民事管辖权乃至民商事权益跨国妥当分配的国际秩序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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